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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2/2021_2022__E6_9D_A8_

E5_87_8C_E7_A4_BA_E8_c123_282174.htm 一、工商注册1、投

资者以高新技术成果和其他技术成果作价入股，其股份比例

可以由出资各方协商约定。 2、科技人员创办的农业科技企

业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下（含50万元）的，可分期注入资本

金。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首期最低出资额为人民币5万元，

科技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3万元，一年内实

缴资本额追加到注册资本的50%以上，两年内全部到位。 3、

留学人员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在示范区注册资本金达1万美

元或3万元人民币，杨凌示范区工商局即可按有关规定先办理

有关注册手续。 二、房租优惠 1、进驻创业中心的入孵企业

享受20-30%的房租优惠。 2、科技人员直接以拥有自主知识

产权的、获省级二等奖以上的具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化项目创

办的高新技术企业，第一年房租按入孵企业房租减免50%，

第二年减免20%，第三年按入孵企业标准收缴。 3、留学人员

创办企业在一定面积内予以18个月房租补贴，第一年8个月，

第二年6个月，第三年4个月。 4、对留学人员来示范区以具有

国际水平的科技成果创办、领办高科技企业或投资高新技术

产业项目的，经批准，示范区三年内零租金提供一套住房；

其企业三年内纳税额达到50万元以上，住房产权归其所有。 

三、资金支持 1、入孵企业开发的市场前景好、技术含量高

的项目，经批准，可获得种子孵化资金支持，资助金额为320

万元。 2、对留学人员来示范区以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

成果创办、领办高科技企业或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，对



出资30万元以上的创业企业，经批准按出资比例5%10%予以

资助。 3、对于入孵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各类科技产业化项

目创业中心将给予适当的申报费用补贴。 四、税收优惠 1、

示范区内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前三年免征所得税，从第

四年起减按10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2、对示范区内部分

农药、化肥、饲料、农膜的生产以及批发和零售的种子、种

苗、化肥、农药、农机暂免征增值税。 3、留学人员创办外

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，减按15%的税

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4、新办的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，从

开始获利年度起，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，第三年到第

五年减按7.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减税期满后，仍为先

进技术的，报有关部门批准，可延长三年减按10%的税率征

收企业所得税。 5、留学生创办的内资高新技术企业，经认

定，企业所得税减按15%的税率征收。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

，从投产年度起，免征所得税二年。 五、其他 1、实施专利

申报资助。国内专利申请费资助为前资助方式，国外专利为

后资助方式。资助额度为：国内发明专利每件3000元人民币

；国外发明专利每件3万元人民币资助，每件最多资助两个国

家；实用新型专利每件1000元人民币；外观设计专利每件300

元人民币。 2、实施专利项目的企业，经审查符合相关条件

，可获专利实施资助1万元。 3、对符合示范区产业政策，投

资巨大，投资密度高，税收贡献大的企业，产业用地出让金

为09万元/亩。 4、鼓励招商引资中介活动，凡引进项目和资

金的中介人，在引进项目资金到位后，给予适应奖励，奖励

参照《杨凌示范区引资中介奖励办法》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

www.100test.com 


